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教学管理工作，规范教学工作量计算标

准，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教学工作量是指列入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人才培养方案）内的教学工作量。主要包括：理论教

学、实践教学（含实验、实习、实训、设计、毕业答辩等）

工作量；监考、出题、阅卷、编写课程标准、实训指导书、

学术报告、专题讲座、军训、劳动等教学工作不计教学工作

量。 

第三条 适用范围及计算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专、兼职教师各层次教学。教学工作

量由系（部）计算并审核，教务处复核、汇总后，报教学校

长批准。 

1.理论教学工作量（含课内实践）计算方法 

[周课时数×（1+合班课系数+晚课（9～12 节）系数）]

×教学周数 

2.实践教学工作量计算方法 

实践教学工作量每周不得超过 24 学时，特殊情况需主

管院长批准；实践教学工作量不考虑晚课（9～12节）系数。 

（1）校内实践（实习、实训、设计等）原则上每班只

安排一位指导教师，每班计 16 学时，特殊情况确需两位指

导教师的，两位教师分别计 16学时、8学时，各系需填写《校

内专周实训、实习、设计教学任务分配及课时量核算表》进

行统计。 

（2）校内毕业设计（校内毕业实习）课时津贴工作量

计算方法： 



各系于第六学期应视需要为没有按时离校学生开展适

宜的实习项目，第六学期结束后，根据实际参与毕业设计（校

内毕业实习）学生人数及周数，核算指导教师毕业设计（校

内毕业实习）课时津贴工作量，填写《校内毕业实习、毕业

设计课时量核算表》进行统计，下一学期给予补报；该期间

教师授课（10 人以上）按实际授课学时计算。 

（3）学生离校顶岗实习（或工学交替实习），各系应根

据实际情况核算实习管理教师课时津贴工作量，课时津贴总

额应严格控制在学校标准额度内，需填写《工学交替/毕业

实习管理教师课时量核算表》进行统计，并附课时津贴额度

核算表。 

（4）毕业实习管理教师课时津贴实行总额控制。各系

于第六学期根据毕业班级课时津贴总额度（学校按每毕业班

两周核算课时津贴额度），根据教师实际工作情况[日常管理、

实习论文（实习报告）审核、答辩等]核算相关教师课时津

贴工作量，需填写《工学交替/毕业实习管理教师工作量核

算表》进行统计，并附课时津贴额度核算表。 

3.各系填写教师教学任务分配表后自动生成前 8节课时

量，教学任务安排在晚间（9～12 节）的教师由教务处根据

教师实际授课时间填入晚间课时计算参数后，于新学期开学

后第一周反馈给任课教师进行核对，核对截止时间为开学第

一周周五 17 点； 

4.各系根据教师实际教学情况，在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处、

教务处规定时间内，修正教师课时量（多退少补），原则上

不予增加新的课时科目；特殊情况需主管院长批准。 

第四条 学校按年度核算各系课时津贴节余或不足。节



余课时津贴使用办法由学校审批。 

第五条 学校按每生、每年 356元（每生·每周 9.89元）

标准，根据各系在校生数核算课时津贴总额。 

第六条 由学校专职实习（实训）教师辅导的实习（实

训）课程及劳动课程，按实习班级人数及周数扣除相应津贴

额。 

第七条 毕业班级在第六学期按每生两周标准核定课时

津贴，主要用于各系按学校要求审阅毕业论文、实习报告、

组织答辩等支出。 

第八条 在审核教师年度工作量时，合班课课时可按单

班核定。 

第九条 课时系数计算办法 

为充分利用学校现有教学资源（师资、实训条件），合

班课及晚间上课课时系数按如下办法计算。 

1.合班课：两班合（60 人以上），每课时加 0.3，三班

以上合（90人以上），每课时加 0.5。 

2.晚课（9～12节）：单班每课时加 0.2，合班课在原合

班系数基础上再加 0.2。 

3.兼职教师每学期上课不应超过学校规定最高学时，否

则，超出部分按学校规定减半发放课时津贴。 

4.在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可安排兼职教师及其他教师利

用晚自习时间上课，但要控制晚自习上课规模。 

第十条 学校依据按此办法核算后的课时津贴工作量对

应职称级别发放课时津贴。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3 月 30 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

责解释。 


